
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展工作细则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是江苏省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及编辑自发组织的全省性、群众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学术团体，主管单位是江苏省作家协会。根据《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章程》，本团体的会员种类为个人会员。
一、申请条件 
(一)申请入会者一般应是户籍在江苏省，或在江苏定居满两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bookmark: OLE_LINK2251][bookmark: OLE_LINK2252](二) 有一定报告文学创作能力，或在江苏从事报告文学组织工作，愿意为江苏报告文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外省籍人士，本人自愿，可申请入会。
(三)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编辑、教学和组织工作。具体条件如下：
1. 主要从事报告文学等体裁创作的申请者须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发表过作品。
2.主要从事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申请者，应发表或出版过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
3.主要从事文学编辑、教学、组织工作的申请者，应在相应岗位工作两年以上，在报告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4.对江苏报告文学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社会人士、文学爱好者，学会将根据其工作情况进行吸纳。
5.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其他体裁文学作品，有志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也可进行申报。
6.符合以上条件仅表明具有申报资格。

二、申报材料 
(一)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入会申请表》 
《申请表》提供纸质表格一份，由本人如实填写（可用电脑打印），同时提供2张两寸证件照（1张直接贴在表格上，1张用于办理会员证）。《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ssbgwxxh@163.com。 
(三)申报作品
1.从事文学创作的申请者请提供实体书或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复印件及重要文学奖项证明。
2.从事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申请者请提供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和学术期刊、报纸发表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复印件。
3.从事文学编辑、教学和组织工作者，请提供相关工作证明材料，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三、审批程序
1.省报告文学学会秘书处集中接受入会申请。申请者根据通知要求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所有申请材料，逾期另行补充的申报材料不再纳入本年度新会员评审范围。 
2.省报告文学学会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实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 
3.已经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或江苏省作协会员的作家，若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且有一定成绩的，可视为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当然会员，但仍需参加申报和评审流程。
4.召开评审会议，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拟发展新会员名单将在江苏作家网上进行公示。
5.评审通过后，新入会会员缴纳会费300元，发放会员证，纳入江苏省作协会员信息服务管理系统。残疾人、现役军人、家庭困难等人员，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秘书处审核后可免交会费。
6.非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不享有本会组织的会员培训、项目资助、深扎实践、作品推介、文学评奖等待遇。
四、注意事项 
1.申请者可从江苏作家网“公告栏”查看通知并下载《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入会申请表》。 
2.申请表所填报信息须真实有效，申报作品须符合《著作权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申请者须拥有作品著作权。
3.申报材料均不退还，且只在本年度评审期限内有效。
4.有弄虚作假及申报作品中存在抄袭、剽窃行为的申请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会员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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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25-8587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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